
二零一八年五月八日 灣 仔 區 議 會 

討 論 文 件 文件第 36/2018 號 

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二 期  

灣 仔 北 P 2 道 路 啓 用  

目 的  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各 位 議 員 介 紹 一 段 延 伸 現 有 龍 和 道 至

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西 面 的 P 2 路 及 相 關 道 路 啟 用 的 擬 議 安

排 。  

背 景  

2 .  灣 仔 發 展 計 劃 第 二 期 其 中 一 項 主 要 工 程 是 灣 仔 北 建

造 一 條 P 2 路 連 接 現 有 龍 和 道 至 灣 仔 北 一 帶 的 現 有 道 路 ， 以

便 接 駁 中 環 灣 仔 繞 道 隧 道 的 連 接 路 。  

3 .  在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中 庭 下 方 及 其 東 面 的 一 段 P 2 路 已 於

2 0 1 6 年 啟 用 。 而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以 西 的 另 一 段 P 2 路 及 相 關 道

路 預 計 可 於 本 年 六 至 七 月 間 完 成 並 啟 用 。 現 有 和 當 P 2 路 及

相 關 道 路 啟 用 後 的 灣 仔 北 地 區 道 路 網 絡 的 情 況 已 分 別 載 於

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。  

與 現 有 道 路 的 連 接  

4 .  P 2 路 及 相 關 的 A 2 路 、 A 5 路 及 一 條 連 接 P 2 路 西 行 與

會 議 道 西 行 的 支 路 將 會 啟 用 ， 一 段 介 乎 會 議 道 及 博 覽 道 中

的 現 有 博 覽 道 將 會 封 閉 ， 並 將 同 時 於 博 覽 道 及 P 2 路 實 施 臨

時 交 通 安 排 以 提 供 一 個 T 字 路 口 。 將 啟 用 的 P 2 路 及 相 關 道 路

和 將 封 閉 的 現 有 道 路 已 分 別 以 橙 色 和 黃 色 標 示 於 附 件 二 。  

5 .  根 據 工 程 顧 問 公 司 進 行 的 交 通 評 估 ， 灣 仔 北 P 2 路 的

啓 用 及 相 關 臨 時 交 通 安 排 將 不 會 為 現 時 灣 仔 區 的 交 通 造 成

不 良 影 響 。 有 關 主 要 路 口 的 交 通 評 估 數 值 已 載 於 附 件 三 。  

6 . P 2 路 為 雙 線 雙 程 地 區 道 路 ， 連 接 中 環 及 灣 仔 填 海



區 。 當 P 2 路 及 相 關 道 路 啓 用 後 ， 會 為 灣 仔 北 地 區 提 供 額 外

一 條 往 返 中 區 的 便 捷 路 線 ， 而 區 內 的 主 要 交 通 連 接 如 下 ：  

東 西 行 車 輛 交 通  

 新 啟 用 的 P 2 路 段 會 連 接 現 有 的 龍 和 道 和 會 議 展 覽 中

心 中 庭 下 方 及 其 東 面 已 啓 用 的 P 2 路 段 ， 直 接 連 接 中

環 及 灣 仔 北 部 。  

前 往 會 展 半 島 車 輛 交 通   

東 行 車 輛 可 由 P 2 路 東 行 經 ( i ) A 2 路 ； 或 ( i i ) P 2 路 的 臨

時 T 字 路 口 ； 或 ( i i i ) 經 博 覽 道 東 前 往 會 展 半 島 上 的

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二 期 及 金 紫 荊 廣 場 。 西 行 車 輛 的

路 線 大 致 與 現 時 相 若 。  

離 開 會 展 半 島 車 輛 交 通  

離 開 的 車 輛 可 經 博 覽 道 東 前 往 灣 仔 東 南 地 區 ，或 經

博 覽 道 及 P 2 路 的 臨 時 T 字 路 口 前 往 灣 仔 西 南 及 中 環

地 區 。  

巴 士 路 線  

現 時 途 經 即 將 封 閉 的 一 段 博 覽 道 的 巴 士 路 線 ， 包 括

新 巴 H 1 及 H 2 號 路 線 和 城 巴 4 0 M 號 路 線 將 會 改 道 。

巴 士 公 司 現 正 與 運 輸 署 商 討 改 道 的 安 排 。  

行 人 路 線  

沿 A 2 路 北 面 連 接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西 面 的 行 人 路 及

過 路 處 和 橫 跨 P 2 路 的 行 人 過 路 處 將 於 同 日 啓 用 。 於

中 信 大 廈 及 演 藝 學 院 附 近 的 行 人 可 經 D 1 1 路 及 A 2 路

往 返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二 期 和 金 紫 荊 廣 場 一 帶 ， 而

於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一 期 附 近 及 東 面 的 行 人 則 可 沿

用 現 有 博 覽 道 東 的 行 人 路 及 過 路 設 施 往 返 香 港 會 議

展 覽 中 心 二 期 和 金 紫 荊 廣 場 一 帶 。   

7 .  上 述 P 2 路 及 相 關 道 路 啓 用 的 擬 議 安 排 ， 已 提 交 相 關

的 交 通 管 理 聯 絡 小 組 討 論 及 取 得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原 則 上 同

意 。 我 們 亦 已 諮 詢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( 管 理 ) 有 限 公 司 及 有 關

巴 士 公 司 ， 我 們 會 在 P 2 路 及 相 關 道 路 啓 用 前 ， 繼 續 與 相 關

持 份 者 保 持 緊 密 聯 絡 。  



8  此 外 ， 我 們 會 於 新 道 路 設 置 適 當 交 通 標 誌 指 導 駕 駛

人 士 及 行 人 ， 亦 會 於 道 路 啓 用 前 在 該 區 附 近 貼 上 道 路 啟 用

的 告 示 及 熱 線 電 話 讓 市 民 查 詢 。  

9 .  歡 迎 各 位 議 員 就 上 述 P 2 道 路 的 啓 用 安 排 提 出 寶 貴 意

見 。  

 

附 件  

附 件 一 ： 現 有 灣 仔 北 地 區 道 路 網 絡  

附 件 二 ： P 2 路 及 相 關 道 路 啓 用 後 的 灣 仔 北 地 區 道 路 網 絡  

附 件 三 ： P 2 路 及 相 關 道 路 啓 用 後 的 交 通 評 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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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 

P 2 路 及 相 關 道 路 啓 用 後 的 交 通 評 估  

編 號 位置 

P2路啓用前 

剩餘容車量 

P2路啓用後 

剩餘容車量 

早上 

高峰 

下午 

高峰 

早上 

高峰 

下午 

高峰 

JA 博覽道/P2路 47% 43% -* -* 

JA 
博覽道/P2路的臨時

T字路口 
-** -** >100% 76% 

J5 
龍 匯 道 / 龍 和 道 / 分

域碼頭街 
3% 25% 15% 8% 

J6 龍和道/D11路/P2路 -** -** 69% 91% 

J8 
分域碼頭街/會議道

/港灣道 
28% 18% 83% >100% 

J10 
P2 路 / 會 議 道 / 博 覽

道東 
27% 24% 27% 24% 

J11 港灣道/菲林明道 0% 15% 0% 15% 

 

 剩餘容車量 – 燈號控制交界處的交通情況以剩餘容車量顯示。

若剩餘容車量為正數，表示該交界處仍可容納更多車輛；若剩

餘容車量為負數，則表示該交界處超出負荷，以致出現車龍，

令行車時間較長。 

* 現有博覽道/P2 路燈號控制交界處於 P2 路啓用後由燈號控制的

臨時 T 字路口取代 

** P2 路啓用後的新燈號控制交界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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